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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就行政長官就行政長官就行政長官就行政長官 2001年施政報告年施政報告年施政報告年施政報告

進行致謝議案辯論的詳細安排進行致謝議案辯論的詳細安排進行致謝議案辯論的詳細安排進行致謝議案辯論的詳細安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建議關於採用新方式就行政長官 2001年施政報告

進行致謝議案辯論的詳細安排，並概述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
在 2001年 8月就有關的詳細安排徵詢議員意見後進行商議的結果及作

出的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內務委員會在 2001年 6月 15日的會議上決定採用新方式就行

政長官 2001年施政報告進行致謝議案辯論。根據立法會CB(1)1369/00-
01號文件載述的新安排，有關辯論會採用建議中的 4天辯論模式，亦即

在 3天 (6個環節 )中就 6組政策範疇進行辯論，另加一天辯論一般政策和

就有關議案 (及任何修正案 )進行表決。上述新安排獲得通過，但須再仔

細擬訂當中各項細節。政府當局已明確表示原則上不反對立法會就

2001年施政報告進行辯論時，試行建議中的 4天辯論模式。

3. 隨後委員會定出辯論的詳細安排，並在 2001年 8月 13日向全體

議 員 發 出 諮 詢 文 件 ， 就 擬 議 的 詳 細 安 排 徵 詢 議 員 意 見 ( 立 法 會

CB(1)1883/00-01號文件 )。委員會共接獲 3份意見書，分別為李國寶議

員的意見書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何秀蘭議員的意見書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及劉千石議員 (代表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及麥國風議員提交 )的意見書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委員

會在 2001年 9月 17日的會議上研究該 3份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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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就議員的意見書進行商議的結果委員會就議員的意見書進行商議的結果委員會就議員的意見書進行商議的結果委員會就議員的意見書進行商議的結果

4. 委員會曾就議員在 3份意見書中提出的下述事項進行商議：

(a) 為期 4天的辯論可否在施政報告發表兩星期而不是一星

期後展開；

(b) 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個別事務委員會在為期 4天的辯論展

開前應否 行政策簡報會；

(c) 可否放寬每節辯論合共 3小時可供議員發言的時限，以便

所有擬在辯論環節中發言的議員均有機會發言；及

(d) 在最後一天的辯論中，應否讓議員就政策局局長在先前 6
節辯論中所作的回應發言。

5. 委員會察悉，在 3份意見書中提出的所有事項均已在較早時討

論新辯論方式的過程中詳加研究，其中一些屬於基本的問題；若認為

該等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便可能需要進行新一輪諮詢以了解議員的

意向。然而，委員會亦認為宜重新考慮有關問題，以及探討是否需要

在不會令已獲大多數議員同意的安排有很大改變的情況下，就議員關

注的事項對有關安排作出調整。經詳細討論後，委員會得出以下意見：

(a) 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就致謝議案

進行辯論的做法獲議員普遍支持。現時建議在施政報告

發表一星期後展開有關辯論，已把議員進行必要諮詢和

與有關各方討論所需的時間計算在內。委員會在 2001年 6
月發出的首份諮詢文件 (立法會 CB(1)1369/00-01號文件 )
中提出了此項建議，由於當時沒有議員對該建議表示異

議，政府當局遂著手策劃有關 2001年施政報告的籌備工

作。若對辯論時間表作任何修改，將會嚴重影響政府當

局的計劃，因此不宜在現階段作出此種改變。不過，鑒

於新的辯論安排只屬試行性質，在施政報告發表兩星期

後進行辯論的建議可在是次辯論過後作出檢討；

(b) 在辯論展開前可否 行政策簡報會，視乎有否會議時段

可供 18個事務委員會 行 20節簡報會。由於在 10月 12日
至 10月 16日期間可供 行政策簡報會的會議時段數目不

多，因此較切實可行的做法是，個別事務委員會如認為

有需要，可在辯論過後 行政策簡報會。然而，此事亦

會在是次辯論結束後作出檢討；

(c) 為了讓更多議員可在辯論環節中發言，可考慮把那些預

期會有較多議員發言的政策範疇編排在每天第二節辯論

中進行辯論。議員在第一節辯論中用剩的發言時間會撥

入第二節辯論內。謹此建議內務委員會就辯論環節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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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範疇的分類和辯論次序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時或可注

意此點；及

(d) 第四天辯論的目的是讓議員就政府政策或跨越不同政策

局局長職責範圍的計劃廣泛地發言。議員應避免就特定

政策範疇發言，除非他們在有關的辯論環節中未有機會

這樣做。議員亦應避免就政策局局長在 6節辯論中回應議

員的發言時提出的各點發言。

就致謝議案進行辯論的擬議安排就致謝議案進行辯論的擬議安排就致謝議案進行辯論的擬議安排就致謝議案進行辯論的擬議安排

致謝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

6. 行政長官將在 2001年 10月 10日 (星期三 )的首次立法會會議上

發表施政報告，而根據擬議安排，致謝議案會在 2001年 10月 17日 (星期

三 )的第二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如擬動議致謝議案，須不遲於 2001年
10月 11日 (星期四 )作出預告；如擬對該議案動議修正案，則須不遲於

2001年 10月 13日 (星期六 )作出預告。

辯論日子及在進行辯論的會議上可處理的事項

7. 2001年 10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將於下午 2時 30分開始。除了就

致謝議案進行辯論外，席上只會處理必要的事項，例如提交文件及延

展附屬法例審議期限的議案。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會首先動議暫停執

行《議事規則》中有關規則的議案，以使可於當天動議致謝議案；若

該議案獲得通過，內務委員會主席會動議致謝議案。

8. 致謝議案辯論隨即展開，為期 4天，有關時間編排如下：

2001年 10月 17日 (星期三 )的辯論在議案動議人發言後開

始；

2001年 10月 18日 (星期四 )的辯論由下午 2時 30分開始；

2001年 10月 19日 (星期五 )的辯論由下午 2時 30分開始；及

2001年 10月 24日 (星期三 )的辯論由下午 2時 30分開始。

上述 4天將視為一次立法會會議。

各節辯論的時間

9. 首 3天的辯論會分 6節進行，每節辯論的焦點集中在內務委員

會與政府當局進行磋商後定出的一組政策範疇上。每節辯論的時限為 3
小時 45分鐘，其中議員發言的時間合共不得超過 3小時，而獲委派官員

發言的時間合共不得超過 45分鐘。第二節辯論在出席第一節辯論的獲

委派官員發言後展開，即使第一節辯論所用的時間合共不足 3小時 45分
鐘。若議員在第一節辯論中發言的時間合計少於 3小時，多出的時間會

撥入第二節辯論可供議員發言的總時間內。每天進行辯論的全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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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 7小時 30分鐘。除了可處理必要事項的第一天外，每天的辯論均

會在晚上 10時左右結束。

10. 第四天辯論是就政府政策及跨越不同政策局局長職責範圍的

計劃進行的一般辯論。一般辯論的時限為 7小時，其中議員發言的時間

合共不得超過 5小時 25分鐘，議案動議人就議案修正案發言的時間不得

超過 5分鐘，而獲委派官員發言的時間合共不得超過 1小時 30分鐘。在

獲委派官員發言後，如有對議案提出的修正案，有關修正案會在席上

動議並付諸表決，但議員不會就修正案進行辯論。然後，內務委員會

主席作為議案動議人會發言答辯，議員繼而會就有關議案或經修正的

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進行表決。

發言時限

11. 謹此建議議員的發言時限如下：

(a) 只要不超出每節辯論／一般辯論可供議員發言的總時

間，議員可在 6節辯論中每節發言不超過一次，而在最後

一天的一般辯論中亦可發言不超過一次；

(b) 議員每次發言不得超過 7分鐘 (無論該議員是否修正案動

議人 )，但下文 (c)項所述的情況除外；及

(c) 視乎有多少時間可供議員發言，立法會主席可在首 3天的

6節辯論中，叫喚議員在其中一節發言達 15分鐘，但有關

議員須不遲於首天辯論日期前 3整天 (即 2001年 10月 12日
(星期五 ))向立法會主席作出預告，表明有意在某節辯論

中發言 15分鐘。

12. 由於發言時間有限，預計在每節辯論中不是所有表明有意發

言的議員均可發言。為了讓更多議員有機會發言，在每節辯論中發言

達 15分鐘的議員以 10位為限。議員會獲請按其意願，在向立法會主席

作出的預告中依優先次序列明他們擬發言達 15分鐘的政策範疇組別。

若到上文第 11(c)段所述限期作出預告的議員有超過 10位同樣以某一組

政策範疇為首選，希望就此發言達 15分鐘，立法會主席會決定將有關

辯論環節中 10個為時 15分鐘的發言時段編配給哪 10位議員，當中會考

慮到有關議員所屬的政治黨派，以及他們所表明的發言組別優先次

序。議員如未獲編配 15分鐘發言時段就其首選的一組特定政策範疇發

言，可能會獲編配一個 15分鐘時段，就其次選的一組特定政策範疇發

言。秘書處會在首天辯論之前的星期一 (即 2001年 10月 15日 )，將立法會

主席的決定告知議員。在某節辯論中獲編配 15分鐘發言時段的議員，

不得彼此交換發言時段。

13. 倘在辯論環節中可供議員發言的時間剩下不足 7分鐘，立法會

主席可叫喚輪候名單上的第一位議員發言。該位議員可發言達 7分鐘或

15分鐘，視乎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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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內務委員會主席作為議案動議人，在首天辯論中動議議案發

言及在最後一天辯論中發言答辯合共不得超過 15分鐘，而就該議案的

任何修正案發言，則不得超過 5分鐘。若內務委員會主席想以個別議員

身份在任何一節辯論中發言，她在發言時同樣須受適用於其他議員的

發言時限所規限。

發言次序

15. 立法會主席有權酌情決定在每節辯論中應叫喚哪些議員發言

和議員的發言次序。委員會建議：

(a) 在每節辯論中，立法會主席可優先讓那些已作出預告在

該節辯論中發言 15分鐘的議員發言，但獲准發言 15分鐘

的議員不得超過 10位；

(b) 在最後一天的一般辯論中，立法會主席可優先讓那些已

作出修正案預告並表明有意於當天發言的議員發言；及

(c) 在每節辯論及一般辯論中，立法會主席可優先讓那些未

有在先前的辯論環節中發言的議員發言，然後讓那些發

言次數較其他擬在同一節辯論中發言的議員為少的議員

發言。

發言範圍

16. 議員在首 3天的辯論中發言，內容應局限於指定在個別辯論環

節中辯論的有關政策範疇。

17. 至於最後一天的一般辯論，議員可就政府政策或跨越不同政

策局局長職責範圍的計劃廣泛地發言。議員應避免就某個特定政策範

疇發言，除非他們在有關的辯論環節中未有機會這樣做。議員亦應避

免就政策局局長在先前 6節辯論結束時提出的各點發言。若某議員發言

受另一位議員質疑，指其違反上述原則，立法會主席會決定該位發言

的議員可否繼續就同一事項發言。

暫停執行暫停執行暫停執行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的議案《議事規則》的議案《議事規則》的議案《議事規則》的議案

18. 為了在 2001年施政報告辯論中試行新安排，委員會進行了一

項研究，以確定《議事規則》內有哪些有關規則需要暫停執行。委員

會認為，只要政府當局及全體議員均按新訂的詳細安排 (包括發言時限 )
進行辯論，便只須暫停執行那些可能妨礙實行新辯論方式的規則。換

言之，凡立法會主席有權酌情批准免卻某項規則所作的規定或限制，

均無須暫停執行有關規則。

19. 委員會認為，在此情況下，《議事規則》中唯一需要暫停執

行的條文是規則第 13(1)條開首的條文。委員會建議暫停執行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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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條中訂明議員可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不少於 14天後

行的會議上動議致謝議案的條文，以使可於施政報告發表一周後動

議致謝議案。委員會主席已作出預告，表明將於 2001年 10月 17日立法

會會議上動議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所載的議案。

20. 謹請議員注意，根據現行安排，出席立法會會議的獲委派官

員不受《議事規則》提述的發言時限所規限。然而，在 4天施政報告辯

論的新安排下，獲委派官員發言設有總時限，在首 3天的每節辯論中發

言不得超過 45分鐘，在最後一天的一般辯論環節中發言則不得超過 1小
時 30分鐘。由於政府當局已確實表明對擬議安排原則上沒有異議，因

此獲委派官員預期會遵守在新安排下可供他們發言的總時限。

向內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向內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向內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向內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

21. 謹請內務委員會通過上文第 6至 17段所建議的安排。若內務委

員會同意採取上述安排，便須請求立法會主席免卻就致謝議案及該議

案的修正案須作出的預告，以及准許議員就有關議案發言多於一次；

同時應按照《議事規則》第 37條的規定，向立法會主席建議議員的發

言時限。

22. 謹此亦建議：

(a) 要求政府當局在不遲於 2001年 10月 11日 (星期四 )上午 11
時，就政策範疇分類及 6組政策範疇的辯論次序提出建

議，以便內務委員會可在 2001年 10月 12日 (星期五 )的會議

上考慮政府當局的建議；及

(b) 提醒政府當局遵守在首 3天 6節辯論每個環節及最後一天

的一般辯論環節中可供獲委派官員發言的總時限。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1年 9月 28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李國寶議員用箋 )

香港

立法會

議事規則委員會

委員會秘書

陳美卿小姐

陳小姐：

本人參閱了關於就行政長官 2001年施政報告進行 4天辯論的

擬議詳細安排的諮詢文件 (立法會 CB(1)1883/00-01號文件 )，現提出下

述意見：

有關文件建議在 10月 17日、18日及 19日進行首 3天辯論，亦即

在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僅一星期後便開始進行辯論。這與以往的做

法截然不同，因為議員過去均有兩星期時間擬寫演辭以作回應。本人

深切關注到，倘只得一星期讓本人徵詢所屬界別選民對施政報告內容

的意見，時間實在不足。

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當然是為了對當中所述各項措施作出

回應。若沒有足夠時間進行諮詢，辯論的意義便大打折扣。本人知道

實際上亦可延至 10月 24日才對施政報告作出回應，但在此情況下，本

人便沒有機會在辯論特定政策範疇的環節中表達所屬界別選民的意

見。

因此，謹請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可否在施政報告辯論展開之

前，讓議員有兩星期的時間進行諮詢及作出準備。

謹此感謝委員會考慮本人的意見。

金融界功能界別

立法會議員

李國寶

2001年 8月 14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秘書處

議事規則委員會

陳美卿女士

陳女士：

就立法會文件 CB (1) 1884/00-01 關於2001施政報告進行4㆝辯論

的擬議詳細安排的諮詢文件，有意見如㆘：

(㆒) 過往行政長官宣讀施政報告之後，各政策局局長均各就轄㆘政策範圍

向立法會詳加解釋，議員若對施政目標的進程或落實方法有所質疑，

可即時與政策局局長進行對話，要求澄清和解釋未能達到指標的原

因。儘管不是所有問題疑慮均可立刻完滿解決，但可以增強行政立法

雙方理解，透過對話，知道雙方異同，才進行辯論。故此，在宣讀施

政報告與辯論之間，應有恰可機制溝通。

(㆓) 另，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建議議員應避免就政策局局長在先前六節辯論

所作回應發言。若議員有新的理據，為何不可將辯論伸延？從另㆒角

度看，各局長在六節辯論所作回應便會成為最後㆒日辯論的禁區，沒

有機會在特定政策辯論發言的議員便不能就該政策發表意見。

以㆖意見作各委員會成員及秘書處參考之用。

何秀蘭

2001年8月16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香港㆗環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總主任(1)5
陳美卿小姐

陳小姐：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2001200120012001年施政報告辯論安排的諮詢文件年施政報告辯論安排的諮詢文件年施政報告辯論安排的諮詢文件年施政報告辯論安排的諮詢文件

議事規則委員會早前發出《關於就行政長官2001年施政報告進行4㆝辯論的擬

議詳細安排的諮詢文件》（如㆘簡稱《諮詢文件》），本㆟與李卓㆟議員、梁耀

忠議員及麥國風議員共同商議後，我們4㆟有以㆘兩點意見：

(1) 就《諮詢文件》第9(a)段建議首3㆝的6節辯論在㆒般情況㆘每節辯論議員

發言不超過3小時，我們認為這3小時㆖限規定應只屬指引性而不應硬性執行，當

某㆒節辯論確實有不少議員希望發言，在每位議員發言時間規限㆘，應容許所有

希望在某節辯論發言的議員發言；我們了解到，這樣可能會令部分節數辯論總時

間超過3小時45分鐘，從而令首3㆝辯論有可能要在晚㆖10時後才能結束，但我們

相信會議延長的時間理應不會太久，而最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希望就某政策議題發

言的議員均能夠獲得發言機會。

(2) 就《諮詢文件》第14段建議最後㆒㆝的㆒般辯論“議員…應避免就政策

局局長在先前6節辯論結束時所作的回應發言”，我們表示反對；我們認為，並無

必要對議員發言作出以㆖規限，而由於議員在首3㆝辯論㆗根本沒有機會回應政策

局局長的發言，因此在最後㆒㆝的㆒般辯論㆗就先前政策局局長回應發言作出回

應是很正常的，否則施政報告辯論的意義也大打折扣。

以㆖意見，請協助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謝謝！

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  謹啟

     （蔡耀昌代行）

2001年9月5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91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暫停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決暫停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13(1)條中訂

明議員可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不少於 14天後

行的會議上動議致謝議案的條文，以使可於 2001年 10月 17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致謝議案。


